关于报销博士资料费的有关规定

根据沈理工人[2005]31号《沈阳理工大学引进人才、稳定人才办法》规定，我校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在读期间每年可享受1000元资料费（4年为限），现对报销资料费的范围作如下规定：
1、 在读期间发表所学专业的学术论文的版面费(沈阳理工大学必须为第一署名单位)。

2、 在读期间购买所学专业的书籍，报销时需将所购书籍交所在学院的资料室由资料室负责人登记签字后才能报销。
3、 复印费不能报销。
                                 沈阳理工大学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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